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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申报高校教师（含实验技术、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教育管理研究）中级专业技术资格者填写《江苏省高等学校教师职务任职资格评审表》（一式2份，用A4纸正反打印），并按要求准备上报评审材料；所在院系（部门）、党总支签署考核推荐意见。所有材料须在5月17日（周五）上午11:00前送交人事处师资科。

其他系列中级专业技术资格申报人员，根据相关文件要求和政策标准同步准备申报材料。

3．材料会审：5月20日（周一）～5月24日（周五），人事处会同有关职能部门审核《评审表》及其他申报材料，签署审核意见。

4．集中评审：5月29日（周三）～5月31日（周五），召开市高校教师（含实验技术、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教育管理研究）中级专业技术资格评审会，通过资格评审人员名单校内公示3天。

5．材料上报：6月上旬，整理评审通过人员的申报材料并上报市专业技术人员职称（职业资格）工作领导小组审定。

（二）初、中级专业技术资格初定工作

1．申报对象：符合初定高校教师（含实验技术、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教育管理研究）初、中级专业技术资格者。

2．5月13日（周一）～5月15日（周三），经学校审核符合初定条件者，填写《初定专业技术资格呈报表》（一式2份），由所在系部（部门）签署考核鉴定意见后于5月17日（周五）上午11:00前送交人事处师资科。

3．6月上旬，由校相关职能部门对申报人员见习期的教学、科研、班主任和其他教书育人业绩进行全面考核，上报市专业技术人员职称（职业资格）工作领导小组审批。

二、其他事宜

1.关于论文要求

提供的论文须是独立或作为第一作者完成和公开正式发表的本专业论文，并可在“中国期刊网”（中国知网）论文数据库中查证到。查证出的论文目录经校科技部门审验盖章后连同其他申报材料一并提交。

2.关于聘用问题

根据省、市有关文件精神和我校岗位设置与聘用管理工作的实际，申报人员在取得高一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后，根据学校事业发展需要，在上级核准岗位数的范围内择优聘用。

3. 关于评审费用

按照省、市有关文件和《关于印发<镇江高专职称评审和进修培训费用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镇高专〔2008〕69号）精神执行。

4．相关表格和材料，可从校人事处网站“文档下载”栏目下载。

5．联系人电话：88962122，联系地址：校本部正则楼413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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